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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林 业 局

浙江省农业农村厅
文件

浙林绿〔2023〕71 号

浙江省林业局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

《关于加快花卉业高质量发展的

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：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加快花卉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浙江省林业局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

2023 年 1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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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花卉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

花卉业是集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于一体的绿色高效产业，

发展花卉业对实现绿色低碳发展、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国家林业和草原

局、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《关于推进花卉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

见》，加快推动我省花卉业高质量发展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牢固树立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以花

卉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优化产业布局、加快创新引领、提升综

合效益，推动一、二、三产业融合发展，积极构建节约集约、技

术先进、产品丰富的绿色现代化发展体系，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

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
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。积极构建花卉业高质量发展模式，

着力提升花卉设施化水平，促进花卉生产效率，提高单位亩产效

益，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调并进，推动产业绿色可持续发

展。

坚持市场主导、政府引导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

作用，完善花卉生产、流通、服务体系，健全花卉产业链供应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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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好发挥政府作用，强化科学引导、政策供给、要素保障和社会

化服务，维护市场秩序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构建良好的发展环

境。

坚持科学布局、融合发展。坚持区域化发展战略，科学规划

重点产区和功能定位，优化产业结构，保持适度规模，加快提质

增效，做优做强特色优势产业，积极培育花卉新产业、新业态、

新模式，促进全产业链深度融合。

坚持科技支撑、创新驱动。立足花卉自主创新，加强科技攻

关，突破关键技术，强化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品种创新，注重科

研人才培养，加快科研成果转化，提高花卉业核心竞争力。

坚持文化引领、共建共享。深入挖掘花卉传统文化，加强花

文化科普宣传，促进花卉消费，培养大众养花、爱花、赏花习惯，

推动花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

生活需求。

（三）发展目标。

到 2027 年，花卉创新能力不断增强，自主知识产权花卉品种

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，花卉产业结构更加优化，花卉新业态加快

发展，花文化引领作用明显提升，花卉多种功能有效拓展，一、

二、三产业融合发展，行业竞争力和农民增收致富能力显著增强，

打造花卉千亿产业，花卉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基本形成。

到 2035 年，产业布局更趋科学合理，质量效益显著提升，在

国内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，花文化日益繁荣，花卉消费持续增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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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增强，形成完备的现代化产业体系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促进产业转型升级。

1.优化产业空间布局。推行区域集聚经营，以杭州萧山、余

杭，宁波奉化、北仑，温州瓯海，湖州长兴，嘉兴海宁、嘉善、

平湖、桐乡，绍兴柯桥、嵊州、新昌，金华金东、婺城等主产区

为重点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，建设花卉强县、强镇、强

村，加快转型升级。发展总部经济模式，坚持培育和引进相结合，

大力培育本地总部企业，积极招引省外优质企业，加强总部企业

发展要素支持和供给体系，增强浙江花卉龙头企业的聚集力、辐

射力和带动力，实现规模集聚效应明显提高。

2.加快产业结构调整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引导差异化

发展，避免同质化竞争，推动一、二、三产业结构更加优化。合

理控制绿化乔木种植规模，适度发展色块苗、地被苗、造型苗、

水生花卉，引导发展盆景、盆花、鲜切花等家庭园艺花卉，做优

做强杜鹃、小型紫薇、绣球、球宿根花卉等优新品种。提升产业

加工制造水平，积极发展功能花卉及其精深加工，开发赏、食、

药等功能性花卉衍生产品。发展集销售、休闲、观光于一体的赏

花经济，积极打造赏花胜地。拓展租摆上门、植物寄养、产品体

验、创意设计等多元化服务产业。

3.推动产业绿色发展。注重高新技术应用，推广机械化、自

动化设施栽培，运用无土栽培、测土配方施肥、“潮汐式”灌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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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技术，提升绿色包装、冷链运输等服务，实现生产要素的智能

化控制、精准化运行、科学化管理，促进生产率提高、产业附加

值提升。鼓励发展钢架大棚、自控荫棚、水肥一体化管理、智能

灌溉等现代化设施设备。

（二）提升科技创新水平。

4.加强种质资源保护。开展花卉种质资源普查，完善种质资

源数据平台建设，重点加强传统花卉、特色花卉、珍稀濒危花卉

的收集、保护和利用。依托国有林场、科研院校等统筹布局种质

资源库建设，加快构建原地保护与异地保存互为补充的保护体系，

引导企业参与种质资源库建设。建设林草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中心，

支持花卉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、鉴定评价和共享利用。公布一批

可供利用的种质资源目录。

5.强化种业自主创新。建立健全花卉科技创新体制机制，建

立以市场为导向、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种业技

术创新体系，加强基础性、前沿性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，推进花

卉种业科技攻关。持续稳定实施农业新品种选育重大科技专项，

加快花卉新品种选育协作攻关，推行公益育种与商业育种“双轮

驱动”，提升山茶、杜鹃、梅花、玉兰、兰花、菊花、荷花、樱

花、紫薇等传统名优花卉和红掌、凤梨、铁线莲及球宿根类等特

色花卉育种创新水平。在确保生物安全的前提下，积极引进国外

新优奇特花卉种子、种苗、种球，规范种植、扩繁和商业化运用。

加强花卉知识产权保护，切实维护育种者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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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完善标准体系建设。联合科研院校、行业协会、龙头企业、

专业市场等，制定完善我省花卉生产技术、产品检测、质量等级、

流通交易等标准，以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。加强标准执行的

动态监测和评估，推进花卉标准升级，提升产品质量。支持单位

和个人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制定，树立行业质量标杆。

（三）完善花卉市场体系。

7.提升市场交易能力。优化全省花卉市场布局，支持各地建

设规模适宜、特色鲜明的花卉交易市场，重点打造杭州萧山、温

州瓯海、湖州长兴、海宁长安、绍兴漓渚、金华澧浦等综合性市

场，依托市场开展花事活动，不断提升全国影响力。拓展市场服

务功能，集批发、零售、精准配送、售后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，

推动植检、商检、运输、银行、工商等驻场服务，实现“一站式”

办理。创新花卉交易方式，大力发展花卉电商、基地直销、直播

带货等营销模式，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。

8.健全花卉流通渠道。加快建设集约高效的现代花卉物流服

务体系，应用物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技术，做优服务链条、做强服

务功能、做好供应链协同，促进现代物流业与花卉生产销售等融

合发展。鼓励花卉企业、花卉市场与冷链物流企业建立战略合作

关系，加强花卉供应链仓储物流基础设施设备建设，提升贮运保

鲜技术和冷链运输能力，推进花卉物流配送专业化、规范化。加

强建设花园中心、花店、超市、特色植物馆等具有体验功能的花

卉零售网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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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打响浙江花卉品牌。以质量为核心，树立花卉品牌意识，

做大做强浙江花卉品牌。加大我省花卉品牌培育力度，健全品牌

培育、发展和保护机制，多措并举打造品牌发展环境。支持以政

府、部门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，引入现代要素改

造提升“金华茶花、佛手”“长兴梅花”“绍兴兰花”等传统名

优品牌，提高国际、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引导领军企业

深入挖掘品牌文化和内涵，创响一批特色品牌，打造一批引领新

型消费需求的知名品牌。鼓励地方政府、行业协会和新型经营主

体，通过展销会、博览会、互联网等，多渠道开展品牌推介。

（四）推进花卉消费升级。

10.弘扬优秀花卉文化。坚定文化自信，坚持以文化兴产业、

以产业促文化，推动文化产业良性互动、协调发展。深入挖掘花

卉文化，通过“花卉＋文创＋旅游＋体育＋X”的模式，开发具有

地方文化特色、赋予时代精神的文化产品和文化 IP，促进花文化

融合再创新。传承、创新、发扬浙派盆景、插花等本土花卉艺术，

实现传统艺术与现代时尚完美融汇。支持各地开展“一县一品”

等形式多样的主题特色花展，进一步弘扬地方特色花文化。

11.加强花卉科普宣传。积极普及花卉知识、推广花卉技术应

用，营造大众爱花、赏花、用花的良好风尚。以种苗基地为基础，

建设一批集生态教育、文化传播、研学实践于一体的花卉科普基

地。鼓励利用城市公园、植物园、体育馆、博物馆等公共资源，

通过花卉园艺“进社区、进村镇、进校园、进家庭”等方式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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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花文化宣传科普教育活动。培养专业科普队伍，形成讲解培训、

实操培训和后勤保障全方位的科普力量。深化国际贸易合作，积

极拓展国外市场，促进花卉进出口贸易，不断提升我省花卉贸易

国际竞争力。

12.培育花卉新型需求。结合美好生活，充分展现万物皆有花

的概念，提升花卉消费理念，促进花卉文化消费。以花店作为花

卉零售主战场，注重零售品牌，打造不同花卉主题，如永生花、

花卉创意摆件等，提升花卉价值。打造沉浸式、体验式、互动式

花卉消费新场景，如“鲜花＋咖啡”、花卉餐厅、植物美学馆等，

开展多业务模式探索，形成个性化、差异化、精细化花卉消费。

鼓励研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引领花卉消费潮流、符合消费

习惯的新产品，鼓励居民利用阳台、露台、窗台等空间养花种花，

不断刺激花卉消费。

（五）促进林业改革赋能。

13.强化产业用地保障。严格耕地用途管制，充分尊重历史与

现状，依法依规合理保障花卉业发展用地需求。指导地方合理盘

活存量以及统筹增量，积极保障产业化项目落地。科学利用林地

空间，在不改变林地性质的前提下，鼓励利用低产低效林、退化

林、灌木林、竹林、荒山荒地等拓展花卉产业用地，鼓励通过与

国有企业或村集体合作、租用大棚联合运营等模式发展设施农业，

推动复合高效利用。积极稳妥开展林苗一体化改革，鼓励有条件

的地方创新发展模式，打造乡村共富样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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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创新花卉经营机制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完善“三权

分置”机制，加快引导林权流转林地经营权。支持组建林业股份

合作社和股份制家庭林场，鼓励与工商资本开展项目合作，通过

“租金保底＋利润分红”等多种分配方式形成利益共同体，创新

林业经营模式。探索两山合作社建设运营、“林业标准地”建设。

15.加快产业数字赋能。大力发展数字花卉，提升花卉发展水

平。引导花卉重点产区、产业园区、产业集群加快数字化改革，

大力应用物联网、大数据、5G 等数字化新技术，畅通花卉研发、

生产、流通、服务、消费各个环节，推动信息共享和数据协同。

鼓励搭建花卉指数平台，做好花卉产业和市场行情信息收集发布，

服务产业发展。鼓励花卉龙头企业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，实

现全过程数字化管理，提高生产效能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切实增强推进花卉业高质量发

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把花卉业发展作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乡

村振兴的重要抓手，在国土空间规划、行政审批、金融服务等方

面创造有利环境。建立政府主导，部门参与的协调合作机制，解

决花卉业发展瓶颈，形成促进花卉业发展的强大合力。健全花卉

行业管理机构，强化行业组织服务功能，制定区域发展规划。各

级政府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，细化工作要求，明确落实举措，创

造性推进工作，促进花卉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完善政策措施。各地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，重点支持

花卉高效基地、林苗一体化改革试点和创新技术科研攻关，鼓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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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条件的地区对在国际国内获得技术创新奖项、参与标准制定和

参加重大展示展销活动按规定给予一定的补助。加大对市场主体

扶持力度，支持龙头企业通过订单收购、村企对接等多种形式带

动小农户共同发展。深化“金融＋林业”合作机制，持续推进林

权抵押贷款等工作，鼓励保险机构开发花卉保险产品，提高花卉

企业抗风险能力。

（三）强化科技支撑。持续加强花卉产业领域科研攻关，系

统支持花卉新品种选育、高效栽培技术、深精加工等全产业链创

新。支持各类科研主体协同配合，形成稳定、高效的“产学研用”

合作模式，鼓励科研机构和花卉企业联合申请或创建花卉重点实

验室和高科技示范园，加强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，推动科技创

新成果转化。加大花卉新品种权保护、监管力度，打通花卉新品

种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和服务全链条，为促进产业发展提

供有力的品种支撑。

（四）注重人才培养。深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加大对花

卉产业科技人才的培养，开展花卉种业人才培养联盟试点，通过

“高校院所＋种苗基地＋人才培养”模式，培养一批具有实践能

力的高水平种业科研人才。积极开展职业技能鉴定，鼓励行业协

会、龙头企业申报职业技能认定机构，加强对盆景大师、插花花

艺大师等资质的鉴定考核，形成科学化、社会化、多元化的技能

人才评价机制。推动高校、企业、社会培训机构联合建立花卉从

业人员实训基地，举办职业技能竞赛，培养工匠型花卉技能人才

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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